
高雄大學通識學分說明(文字版) 

類別 課程內容 須修學分數 備註說明 學分審核規則 

共同必修 

英語會話與閱讀 4 學分 

1. (上)及(下)各選一次。 

2. 「西語系學生」及「申請免修者」，必

須以其他通識學分補足。 

共同必修須修滿 8

學分 

體育 0 學分 

1. 體育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四)各選一次。 

2. 體育(一)/(三)上學期開，(二)/(四)下學

期開 

3. 大一為「隨班修課」。 

4. 大二為「體育選項」，體育(三)/(四)選

項不得重複。 

服務學習培養 0 學分 
1. 不限學期，任選兩次。 

(113-2 廢止，適用任一學年度入學者) 

大學中文 4 學分  

核心通識 

思維方法 

核心+博雅 

至少 24 學分 

六向度依系所不同，排除一向度，學生在

餘下五向度中，自由選擇四個向度，每個

向度至少各一門課程。 

跨院課程/微學分可

抵認為通識學分，

至多承認 6 學分。 

 本項說明之微學

分最多承認 2 學

分。 

美學素養 

公民素養 

文化素養 

科學素養 

倫理素養 

博雅通識 

人文科學類 

三大類至少各修習一門課程，最少修習 6

學分。 
社會科學類 

自然科學類 

【跨院課程/微學分抵認通識說明】 

1. 跨院課程抵通識不用申請，於大四上學期系上發放之學分歸類表上註明即可。 

2. 欲申請為跨院選修之課程，並非抵免為任何通識類別，僅抵免為通識學分，因此仍須符合： 

(1)核心通識- 4 個向度，每個向度至少各修習 1 門課程。 

(2)博雅通識-人文、社會、自然 3 類，各類至少修習 1 門課程，最少修習 6 學分。 



(上限6學分)

通識課程學分規定
總計至少32學分

核心
通識課程

≧4向度

博雅
通識課程

≧6學分

共同
必修課程
8學分

博雅
通識

核心
通識

跨院
課程

微學分
(上限2學分)

32
學分

共同必修 8學分

6學分可自由選修

√ 博雅通識 √ 核心通識

√ 跨院課程 √ 微學分
• 核心通識 4向度各1門
• 博雅通識 各類 1 門，≧ 6 學分



博雅
通識課程

≧6學分

共同必修課程

8學分

核心
通識課程

≧4向度

通識課程學分規定(共同必修)

◆大學中文:2學期，4學分

◆英語會話與閱讀:2學期，4學分

◆體育:4學期，0學分

◆服務學習培養:2學期，0學分
113-2廢止，適用
任一學年度入學者



英語會話與閱讀

• 依學測或指考英文成績，分

級上課一學年。

• 自107學年起「英語會話閱

讀課程」改由學生依分級結

果自行選課，不再經通識中

心統一匯入選課系統。

• 達免修標準，可依規定申請

免修。

• 修課期間，須統一參加英文

會考。

體育

•大一依班級修課，大二體育

選項修課、上下學期選項不

得重複。

•符合適應體育資格者，可依

規定程序申請選修。

•大三以上才能補修。

•重修需修習原年級原學期。

共同必修課程修課注意事項



共同必修課程

8學分

核心
通識課程

≧4向度

通識課程學分規定(核心.博雅通識)

博雅
通識課程

≧6學分

◆核心每門３學分。

◆公民、文化、思維、
科學、美學、倫理，
共６向度。

◆除免修向度外，自由
選擇４向度，每１向
度至少選１門。

◆博雅每門1-３學分。
◆人文、自然、社會３大類。
◆每１類至少選１門，至少
６學分。



• 邏輯思維與論證

• 哲學基本問題

思維方法

• 藝術概論

• 中國藝術史概論

• 西洋藝術史概論

• 台灣藝術史

美學素養

• 法律與人生

• 媒體識讀與公民參與

公民素養

•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

• 探索台灣(歷史篇、政
經篇)

文化素養

• 科普讀物導讀

• 科技與社會

• 跨域永續(新興科技與
應用、碳貯存與環境)

科學素養

• 環境倫理

• 企業倫理

• 職場倫理

• 科技與工程倫理

倫理素養

核心通識課程(六大向度對照表)



各系免修核心通識向度表

核心六向度

學 系

思維
方法

美學
素養

公民
素養

文化
素養

科學
素養

倫理
素養

無限制

人文社會
科學院

西洋語文學系 ●
東亞語文學系 ●
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●
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●
建築學系 ●
運動競技學系 ●

法學院

法律學系 ●
政治法律學系 ●
財經法律學系 ●

管理學院

應用經濟學系 ●
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●
資訊管理學系 ●
財務金融學系 ●

理學院

應用數學系 ●
應用化學系 ●
應用物理學系 ●
生命科學系 ●

工學院

電機工程學系 ●
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●
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●
資訊工程學系 ●



通
過
英
文
畢
業
門
檻

修習本校全英語學分學程

英文畢業門檻與進階英文
達門檻標準

未達
門檻
標準

取得證書

英文增能

課程
(原進階英文)

修課條件
(須同時滿足才能選課)

1.修畢「英語會話與閱

讀」及格者。

2.須有2次以上英文能力

畢業資格檢定未通過

證明，並上傳系統者。

•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中級複試以上。

• 托福510分（含）以上。

• 網路托福64分（含）以上。

• 多益測驗590分（含）以上。

• IELTS：5級（含）以上。

• 本校英文會考：590分（含）以上。

•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中級複試以上。

• 托福 457 分（含）以上。

• 網路托福 57 分（含）以上。

• 多益測驗550分（含）以上。

• IELTS：4級（含）以上。

• 本校英文會考：550分（含）以上。

A級

B級

未達
門檻
標準

及
格
者


